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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刑 事 營 轄 間 題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第 - * 章 

引 言

屆會的雜織

一 .大會於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二日通攝決譲 

案四八九(五h 其規定如下：

"大會

"億及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决譲案 

二六0 » (三）中認爲‘在國際社會發展之過称 

中，設立一•個國摩司法機構以審制國際法J 某 

種犯罪案件之需要，日趨顯著並&於同一決  

譲案中靖國際法委員會"研究宜否及可否設立 

國際司法機構，以審制被控犯危害種族罪之人， 

或截按犯各種國摩公約授權該機構管轄之他種 

罪行之人1-

"業 a 初步審議國際法委員會第二眉會工 

作報告書第四篇2

"念及防止及儀治危害種族罪公約第六條《 

之趣定

0復念關於設置國瞭刑事法院，非有具體 

提案爲依據，實無由作成最後決定3

"一 . 決譲由澳大利亜、巴西、中國、古巴、 

丹麥、埃及、法蘭西、印度、伊朗、以色列、荷蘭、 

巴基斯坦、秘魯、敍利亞、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等十七會員國 

代表組成之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在日 

內冗舉行會譲，就國際刑事法院之説置及规程 

擬具一項或數項<&約初步草案及提案；

"二 . 箫 秘 書 長 擬 —項或數項關於此種 

法院之公約初步草案及提案，一併送交上述委 

員會；

"三.猜秘書長篇該委賛會之召集及其會 

譲作各項必耍準備；

"四 . 請禱®長將該委資會報吿書分送各 

會員國政麻，俾各會員政府至遲於一九五二年

前fe分發爲文件AZAC.48/4.
參閱大會式紀錄 , 第S 瞎舍, 補編第+ 二號0 
大會一九西八年+二月九日決議案二六OA (三)，附件 ,

六月一日提出意見，並將此項問題列入★會第

七屆會譲事日程。"

二 . 國摩刑事管轄問題委員會（以後簡稱委員 

會）依據上逃決譲案於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在日內 

冗舉行會譲，委員會共舉行會議三十一次3 於一九 

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結束工作。

三 . 除印度、路魯兩國未派遺代表外，大會以上 

述決譲案所指定的其他會員國都派有代表出鹿委員 

會。各國代表及副代表的名單如下：

澳大利亜： Mr. William Anstey Wynes 

巴西： Mr. Giiberto Ainado 

中國:王化成先生

古巴：M n  Luis del Valle, Mr. Luis Valdés Roig 

丹麥：Mtr. Max Sürensen 

坡及：Abdel Monem Mostafa Bey 

法蘭西：Mr. René de Lacharrière^ Mr. Roger pinto 

伊朗二 M r，Khosro Khosrovanl 

以色列二 Mr. Jacob Robinson，Mr. Haim Cohn 

荷蘭： Mr. Bernard Victor A-Roling 

巴某斯坦： Mr. Muhammad Munir 

鉄利亞：Mr. Abdul Wahab Homad^，Mr. Salah el dine 

Tarazi

大不列顯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Sir Frank Soskice^ 

M n  Lionel I. Gordon，Mr. E. C. Jones, Mr. Ian 

D. Turner

美利堅合衆國：Mr. George Maurice M o n iŝ  Mr. John

Maktos

烏拉圭：M n  Luis E. Pineyio Chain

四 . 委員會在第一、第二兩次會譲中還出下列 

職員：

主席：Mr. George Maurice Morris, 美利堅合衆 

國。

第一副主鹿： Mr. Muhammad Munir  ̂ a 基斯组 

第二副主鹿： Mr. Gîlberto Amado^ 巴西 

報吿員： Mr. Max Sorensen j 丹麥。

-Mr. Honiad 未克出席婆



五 . 法律事務部助理秘書長Mr. Ivan S. Kerno 

代表禱書長。國際法發展及編纂司司長梁變立先生 

任委員，會秘書。

六.委員會在第四次會譲中選出一常載起草小 

粗委員會> 由委員會主席、報吿員以及法蘭西、以色 

列、荷蘭三國之代表維成之。該起草小組委員會由 

報吿員任主席、共暴行會譲十二次並根據委員會全 

會所採取原則上的‘决定3 擬具各項草案供委員會審 

譲。

七.委員會收到秘書長依據大會決譲案四八九 

(五)正文第二段而提出的備忘錄(A/AC.48/1)—件。 

此項備忘錄研前關於擬具國際刑事法院规程草案的 

各種間題^ 包括敦置法院的方法、法院的管轄及職 

務、性赏及組織、程序、以及可適用的法律等。該備忘 

錄又在其附件內載列三項可供選揮的國際刑事法院 

規約初步草案。第一項章案是殺定法院將由大會潘 

過決譲草案予以謎置而擬成的，第二項草案是假定 

法院將依據國魔公約予以設置而擬成的，第三項草 

案则依據該法院將爲一臨時法院之假定而擬成。

八 . 另有備忘錄一件，題爲"國際刑事管轄問 

題的藤史研究" （A,/CN.4/ 7/Rev.l)。道個備忘錄本 

来是秘書長所擬，以備國際法委員會之用的，嗣亦 

經送交本委員會備供參考。

九，委員會以上文第七段所指秘書長提出的備 

忘錄附載各項草案爲討論基處，着手擬具國際刑事 

法院規約草案。委員會中各代表所發表的意見均繞

載入全體會譲簡裏紀錄( A/AC.48/SR,1 至 A/AC.48/ 

SR.31)o

任務規定

一0 . 委員會於前論之始便審査大會一九五0  

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譲案四八九(五)所指定任務的範 

圍和性質。若干代表深信在國朦組織之發展的現階 

段中^ 如欲建立國際刑事管轄，必將遭遇難以徘除 

的種種障礙。胳國摩刑事法院作爲最後目標是非常 

適宜的，但在現階段設置此種法院，恐不免危及國 

際好感與國際合作的進一步發展。所以他們促請委 

員會向大會報吿不能建譲誌置此種法院。但是這些 

代表画貴於那些相信可能誌置而旦宜於設置此種法 

院者，表示願予熱誠合作。

一 ~•.若干代表認爲大會並未訓令委員會就宜

否課置國摩刑事法院間題表示意見。委員會的任務 

是擬訂具體提案^ 供大會審譲。大會將就一般原則

間題採取决定，但是它先要充分T 解各力面情形以 

及任何解决方法所引起的種種問題。大會認爲如僅 

對原則問題作抽象的討論J 殊非採取決定的切實基 

礎，因此大會請委員會用法院規約草案.方式擬成具 

體提案；紙有如此，大會線能瞭解所涉各間題的藥 

個範圍，所以委員會的主襄任務是草擬這種具體的 

提案。

一二 . 委鼻會中極大多敷都贊成這個意見，委 

鼻會遂同意依據此項對其應履行的任務的瞭解而進 

行工作。同時又有一種載解，就是不阻Jh任何代表 

就宜否設置法院一事表示意見，此外遺有一種諫解， 

就是凡在委員會中參加審譲並就任何草案案文投票 

表決的任何代表不因此使其本國政府負有履行委員 

會最後或將Ü 過的任何決議的義務。

一三 . 委員會根據此項對其任務規定的瞭解， 

& 擬具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附載本報告書之後. 

作爲附件一。

一四.除提交委員會的各項基本文件中所研討 

的許多問題外，委員會在進行審議期間又陸續發現 

許多董要的新間題須愼加考慮。其中若干間題有關 

刑事管轄在國際組織的現狀中所處的地位，尤其是 

關於使不法行爲的司法懲處與聯合國的主要宗旨j 

卽維持和平，相協調的需要間題。舉例言之，有人 

曾提出下述間題：聯合國爲維持和平而要和一個僕 

略者商談解決時，對這個侵略者提起刑事訴訟是不 

是一件可能的事。

一五.第二類間題是由於在傳统的國家主權原 

則依然有效之際，使個人直接向一個國際機構負責 

的任何辦法必然會有的困難。

一六，遺有一類間題是因各國關於防Jh及撒治 

犯罪的制度大不相同所生困難而起的。尤其就刑事 

法庭執行職務所根據的IT訟法而言，委員會各代表 

的國內青景毫不一政；所以要尋求可能保證一個國 

際刑事法庭正當執行職務的適當共同因素時J 便遇 

到若干困難。

一七.委員會在規定的工作期限內盡力就説 

置國摩刑事法庭一事所引起的若干較重要間題擬具 

明確捷案。委員會不願使這些提案具有最後決定性 

資。委員會認爲在國際刑事管轄間題及其所奄涉的 

種種政治兼法津性廣的問题未達可作決定的時期 

前，尙須進一步再作多次研究，這些提案就是爲助 

成此項研变面提出的。



第 二 章  

- 般原則

法院應如何誌立？

一八.有人認爲最妥適的方法是用修正憲章方 

法設置法院，使其成爲聯合國的主要機關之一。委 

員會中各代表雜一致認爲關於法院的設置、組織及 
管轄等方面的大部分困難可用此方法解决j 但多敷 

代表覺得依此方法進行擬IT法院規約草案j 實難收 

成效^因爲在國際關係的現階段中修正憲章一事顯 

然是做不到的。所以委員會當前的P4題僅限於下列 

兩種辦法中擇定其一•：法院應由大會通過決譲秦予 

以設立，遺是應由願成爲公約當事國的國家綺結公 

約予以誅立？

一九.秘書長所提出的備忘鋒(A/AC.48/1,第 

一篇，第七育至第十四育）中已說明贊成及反與■各 

該力法的理由。委員會將該備忘鋒內所述種種考慮 

作爲出發點而更進一步審譲贊成及反對這兩個方法 

的理由。

二0 . 主張採用蹄結公約方法的理由是這個方 

法可使法院具有這棟一個重要機闕所必需的尊嚴地 

位，而且紙有用這個方法縫能使那些願成爲規約當 

事國的國家決定擬訂規約而不受外界影響。在另一 

力面卻有人說採用這個方法的結果是所設立的法院 

不是一個世界法院而是一個僅由聯合國一部儉會肩 

國組成的機関。關於此點3 若干會員國甚至不願參 

與委員會工作一- 委員會對此頗表遺憾-一的態度 

已予證實。器者，如果採用這個力法j 法院和聯合 

國間的關係就會引起種種關於原則間題及實療問題 

的困難。

二一.用大會通過決譲案来誅置法院的方法可 

以避免這種困難。取:得聯合國的服務及便利間題便 

容易解決j 經費問題亦不政發生特殊困難。但在另 

一方面，若干代表認爲這個方法也有嚴重的弊端。依 

據憲章規定，所‘說置的法院紙能是一個輔助機關。 

主要機關也許就是大會，何是一個輔助機關不能享 

有在主裏機關權限範圍以外的職權。而大會能否 

行使司法權卻頗有疑問。再者，使法院附屬大會在 

許多方面都不妥適，而且大會可随時通過決譲案解 

散法院所以法院的繼續存在與否將隨政治潮流的變 

遷而定。

二二.委員會於權衡這些論據的輕重後，以八 

蔑對三票，棄權者二，決定不建譲以大會通過決譲 

案的方式來誅置法院.，委員會復以六票對二票，棄 

權者六，表示贊成用綿結公約方式註置法院。

二三. 委員會中有一種該解j 就是此項公約可 

在聯合國主持下歸結^ 委員會建I»大會可爲此目的 

召集會譲，這樣便可建立法院與聯合國間的適當的 

關係。

二四.委員會中有一位代表認爲委員會現時不 

能就盤個間題提出任何建譲。但其他代表不贊成此 

項意見。

法院應爲常設機關 

抑爲臨時機關？

(規約草案第三條）

二五. 委員會全體.一致同意法院應爲一常設 

機關。這並不是說法院應常川辦公j 所謂常敦性係 

指經常設立而非經常執行職務而言j 法院僅於受理 

案件時執行職務。法院也許有一段長時期無集件可 

以審譲7 所以委員會認爲法院應僅於其受理之卖件 

需要審譲時始行辦公。委員會於擬訂此項載入規約 

，案第三條之一般原則時，不欲將答覆下列問題的 

任何規定列入規約：法院院長應否自行酌定何時召 

集法官開庭， 或院長經法官若干人之請求，是否負 

有召集法官開庭的義務。委員會蕭爲這是許多次裏 

問題中的一個j 可以在法院规則中予以規定。

二六.常誤法院較臨時法庭更爲可取的理由有 

敷點。第一，爲求公允起見j 不應在某一時期所風 

行的報復及仇银之念的影« 下^臨時指派法官辦理 

某一案件。再者r 終常誰立司法機關以審理國摩罪 

行j 可表示發展國際法的趨勢j 甚旦以國魔;îrt會利 

猿爲主，使國家行貴適合此種利益来鼓勵這種發展。 

這樣又可使國際刑法的實體規則綠於完備，如果沒 

有司法機關来審制罪犯，這些規則仍不完善。從防 

止及徵治國際罪行的觀點言^自宜有一個常載司法 

機關。

二七.委員會對於可否在國際法院誌置刑事 

分庭一事未加討論，因爲如果要誌立這種分庭，便 

須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一0 八條規定修正國際法院規 

約。委員會察悉國朦法委員會在其第二届會報吿書 

中曾建譲不在國際法院內設置刑庭

法院的宗旨

(規約草案第一條）

二八.委員會中各代表對於可授權法院管轄的 

犯罪種類，意見不一。這個問題是在審譲授權法院

參閱大會JL式紀錄，第五屆會，補縮第+  二號。



管轄犯罪的方法之前先加討論的;討論結果認爲 

在制定關於法院管轄權的細則前> 應先解決一個初 

步問題3 就是法院應執行的職務的範圍。這個初步 

問題的答案和這些规别頗有關係j 因爲授與法院的 

管轄權顯然不能及於法院主管範圍內各類罪行以外 

的犯罪行爲。但是決定了主營範圍內的各類罪行，並 

不就確定了法院的管轄。其次必媒決定的是各國如 

何及對於何種罪行務須承認法院管轄。

二 九 . 委鼻會同意認爲法院應有權審制國摩法 

上的罪行-委員會對於這類罪行雜未作深刻的分析 j 

但同意現在業 B 確立的事實是：某種行爲不論依據 

任何國家的法律制度是否犯罪行爲，在國際法上確 

構成犯罪行爲。研究國際刑事管轄的 Ï目的在探究如 

何能設立一個司法機關在國際範圍巧處理這些的罪 

行。 *

三0 . 委員會中各代表意見不同之處是法院的 

職務是否應僅限於此，抑或除此之外尙須審制若干 

他種罪行。有人提譲國內法視爲犯罪而又爲國際間 

所關切的行爲亦應在法院管轄範圍內。

三一，爲贊助此項提案而提出的理由如下：某 

數顏罪行影響幾個國家的利益而國內法院也許不能 

始終用公正態度或適當方法予以懲處。這種罪行包 

括偽造貨幣、販賣人口、販賣麻醉品、破壞海底電線、 

以及攻擊外國元首、外國政府官員及聯合國使命團 

人員等。因爲多數國家內的法官都不受政府的影響， 

所以一國》於這種案件的制決也許失之過寬而不能 

满足與該案件有關的外籍當事人3 使其認爲a 有公 

允的裁制。反之，在國際局勢緊張之時，可能發生 

某種情形> 就是一個國家的法院因受該國當時一般 

人心理狀態的影響，對於某種罪行的制決也許較薪 

與該案有關之外國國民或外國政府視爲公巫的制決 

更爲嚴厲。在道種情形下- 一國政府也許覺得如果 

把案件交由 個公正的國際法庭處理，對該國本身 

商言，就有不少便利之處。

三 二 .真 者 如果用一種使法院不致長閒的方 

法來決定法院的職務，也許是一件很好的事。用這 

種方法使舆論知道國際刑事法庭的存在及其工作情 

形 ，也是頗爲妥適的，在誌立新機構的時候，如使 

其初期工作從易於着手者開始 ^ 這常常是很有幫助 

的。這些機構的地位一旦確立，並經證明就次要事 

件而言，確有存在之理由時 , 那便是基礎業 a 擎 固 ， 

可進而處理更重要事項。逐漸發展是一個健全的觀 

念 ，其適用於國際刑事管轄間題時亦然。

三三•反«這些理由者認爲就重要性次於眞正 

國際罪行的事件而言，實無須誅置到事管轄。此外

遺有一種危險j 就是法院如受理這種輕微犯罪案件 

時或將減低其威望。使這些案件一併交由法院管轄 

時將槽加不必要的困難，例如法官所必須具備的資 

格間题的困難。衡於誅立審制這種犯罪的機關一事 

是否在聯合國工作範圍內3 亦有人表示懷疑。最後 

又有人主張授權法院管轄道種犯罪一舉將越出委員 

會任務規定的範圍。

三四 . 委員會於開始審議;Z初卽以八票對五票 

議决根據應在訂明法院宗旨的條文內提及輕微罪行 

的假定，進行对論。委員會在審議此間題與設置國 

際刑事營轄所涉其他間題的關係後，最後又決定不 

在法院規約內提及這標罪行。表決結果j 贊成第一 

條內删去此項規定的票數是六對三，寨權者四。

三五 . 若干代表指出用"國際法上罪行"這様籠 

統的辭句来規定法院的管轄是頗可反對'的，因爲®  
於何種罪行是國瞭法上的罪行一問題，意見甚爲紛 

竣 ,而且爲對被告公平起見，必須使他確實知道他 

被控的事由以及他受審制的情形。處理這個問題的 

方法是規定法院的管轄權僅及於個別公約中規定授 

權法院管轄的那些國際法上的罪行。爲迎合這個觀 

點起見，若干代表提譲在規定法院宗旨的第一條中 

說明法院應僅處理規約當事國間的公約或特別協定 

所規定的罪行。

三六 . 委員會中其他代表反窗這個提案j 理由 

是此項规定可解释爲許多種國療罪行不在法院營轄 

範圍以內3 而這些罪行紙能交由特種國摩法磨審 

制。

三七.起草小紐委員會所提規約草案第一條內 

原有"本規約當事國間之公約或特別協定所規定"字 

樣，委員會就自該'條內删去此等字様一事舉行表 

決。表決結果，正反裹數爲五對五，秦權者三，因 

此删去此項規定一事未獲通過。

應適用的法律 

(規約草案第二條）

三八. 委員會收到一個提案提譲規約內應列舉 

法院應適用的法律的法律的淵源，其性廣與國際法 

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的规定相同。若千代表認爲此項 

列舉方法如對國際法院爲適宜j 則與漸刑事法院應 

更爲適當。其他代表並不認爲此項到舉力法是有價 

値的。列舉淵源勢蔣引起許多學理上的爭論，如習 

慣法的定義及先例在各種法律淵源中所估地位等。 

這種爭譲實摩上無閥聚要。從國際法院的法理學中 

所得到的教訓似乎表明法官在司法過程中便可決定 

道些間題而不必嚴格遵照法院規約中所列舉的法律



淵源。 若于代表甚至提譲想約內不應以明文規定法 

院應適用的法律。

三 九 . 但是委員會中大多數代表都不贊成後一  

觀點。他們特 gli指出一個新法院就前此從未受常规  

司法管制的事項、行使管轄時 ,如規約對該法庭應適 

用的法律有所指承，卽使是很簡略的一般指示，也 

會很有幫助的 3 依照這種論據，強調現在誌立一•個 

司法機關，以適用國際法的某一新部門， IP國際刑 

法 ）爲其職務一事實自有其特別重裏的意義。

四0 . 委員會根據這種種考慮，決定在規約中 

列入一條款规定關於法院應適用的法律。

四 - . 關於道個條款的措辭，委員會大多數贊 

成用簡短槪括的方式。但是大家 135承認僅提及國際 

刑法是不夠的。腾於國際法的這一部門的规則常常

提到國際法的其他部門。例如要決定某種行爲是否 

載爭罪行，就需要審査戰爭的習慣法或條約法。再 

者j 在審制期間或將發生許多初步問題，其解決必 

須依據國療刑法以外的國際法原則求之0 就國內法 

而言，甚至關於犯國際法上罪行的案件亦可能發生 

若干間題，而這些問題必須參酌國内法的有關幾定， 

鐵能予以解決。這也是公認的事。例如在審制一個 

被控犯戰爭罪的人的時候，國內法關於.上級命令與 

決定個人責任及刑罰之輕重的開係的規則也許是頗 

爲重要的，而且某一國家關於収得及喪失國籍的規 

則或許是法院決定一個初步間題的襄素> 這個初步 

間題就是法院有無管轄被吿之權。

四二. 爲了這些理由，委員會以九票對一票，棄 

權者二，通過一項規定，卽法院應適用國際法，包 

括賈療刑法在內，並於適宜時適用國內法1

第 三 章  

法 院 的 粗 織

四三 . 委員會於草擬閩於法院紐織的條款時， 

大部汾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规定。但對於很多地方， 

卻認爲這些規定不足作爲範本，一部汾是因爲這兩 

個法院的職務不同，…郁设因爲國際法院是聯合國 

憲章所E 立的，而依照提譲^國摩刑事法院應爲憲 

章以外的另一文書所諮置。

法官的資格 

(規約草案第四條）

四四，委員會認爲國際法院規約第二條的規定 

足供國摩刑事法院採用，但須略加數字作爲補充規 

定^說明法學家必須具備的國際法丄公認資格應特 

別指國際刑法而言。

法官人數 

(規約草案第五條）

四五 . 委鼻會認爲法官九人爲數a 足，而旦這 

人數可使法院的組織保持平衡，同時不敎因人敷過 

多而不能有效執行職務。

分庭

四六 . 有人建譲法院應分爲數•庭，或至少應 

有這種劃分的可能性。理由是：這様便可保證法院 

的事務能從速處理，而旦遇有在某…時期內提交法 

院的案件爲敷甚多時可使法院增加其工作效能。 

又有人建譲這様一来，便另有一種可能，就县展域

國家集團可授權法院管轄在該集圃國家內所犯國際 

罪行 y並使此種管轄權由特別棺明的法院分庭行使， 

於是法院組織內便可兼合有展域因素。

四 七 . 在另一方面 ,委鼻會若千代表認爲分庭 

不像盤個法院那様能保持紐織 .1 的平衡。分庭方法 

亦將影響法院法理學的统… 3 除非對分庭的制決可 

向全庭提起.上訴， 而在這種情形下分庭的設置就不 

會使法院加速處理案件。如果在不可預見的將來 法̂ 

院的工作大嫌繁重的話，仍可用修正想約的力法設 

置分庭並增加法院法官的人數。關於规約的修正應 

採用從宽規定方法^俾可應付此項需要，委員會以 

六票對二票％ 棄權者二，譲決不擬設置分庭。

法官的選舉 

(規約草案第六、七 、八、九 、十一•各條）

四八 . 委員會建譲用公約方式制訂規約，此項 

決定對於選舉法官的力法頗有重大影響。無論委員 

會如何贊成聯合國，法院間應有密切聯繁，大多數 

代表仍認爲較好的辦法是候選人的提名和法官的選 

舉應懂由规約當事國而不由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大 

會爲之。 表決結嚴，關於提名問題 ， 贊成者八j反 

對者二 ， 秦權者二 .， 關於選舉問題 ， 贊成者五，反 

對者一 ） 棄權者七。

四 九 . 大多數的態度根據幾個理由。如果非規 

約當事國的國家亦享受參與選舉的特權，那麽便不 

揚促使任何國家成爲規約當事國。各國的共同意志



始終應該是法院的某礎，所以法院的艇成不應受未 

表兩支持法院之意的國家的影響，再者每逢法官由 

大會選舉時，便會造成那些反對法院的國家j 就誌 

置法院所根據的原則，大事辯論的機會。這稿可能 

性是不宜有的。

五0 . 不過，委員會同意：如果大會對於殷糧 

法院的方法不靡採納委員會大多數的意見，而決定 

應由聯合國採取行動說立法院，那麽由於聯合國和 

法院間的密切聯製，法院的法官便可由大會和那些 

加入爲趣約當事國的非會員國代表開會選舉之。

法院的代表性 

(規約草案第十條）

五一.給選舉人的指示說務使法官全體儘可能 

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這種指示在實質 

上和國際法院规約第九條的规定完全相同。但因屬 

於某數法系的國家可能不加入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爲 

當事國，於是代表這些法系的候選人亦有不受推薦 

的可能3 所以委員會認爲須修改本條規定，加入國 

際法院规約’第九條所無之在可能範圍內"數字。

法官的週避 

(規約草案第十七條)
五二.除國際法院規約內所栽關於這個問題的 

原則外，委員會瘦於國原刑事法院的職務，認爲有 

訂定特種規則的必要。對個人提起刑事餅訟時，不 

適用由專案本國法官參與審刺…原則^反而應准許 

當事者，無論其爲被吿、檢察官或依规約草案第三 

十條而參加訳訟的國家，可就某一案件反I t任何法 

官出庭。

五三 . 各種藥請迴避方法亦經審査。法官經當 

事人的聲請有迴避的義務…事是不能實行的。如嚴 

在同一葉件中有許多被吿的話，這個方法將使法院 

無法執行職務。法院如在公開審制時對所提反對加 

以裁定>也 ^̂ 是一個妥當的解決辦法。委員會認爲較 

好的辦法是由要反對某一法官參與審制的當事者向 

法院院長表示。如果院長認爲此項反對碱有正當理 

由，他就可依據他的一般權力通知該法官不參與審 

判。院長與法官意見不同時，應由法院決定之。

法官的兼業 

(規約草案第十五條）

五四 . 因法院不常川辦公之故，委員會同意不 

應阻止法官另有所業。不過，這種職業不應胆礙法 

官政使其不克出庭，亦不應在任何其他力面和法官 

法官的司法職務相抵觸。換句話說，法院法官的職 

責應高於他所兼的任何其他麟務》

法官的酬余 

(規約草案第二十二條）

五五. 法院不常川辦公的另一後果是：法院法 

官j 除實摩± 開庭時閩外，不應傾取和國際法院法 

官所領數目相同捧酬。委員會認爲他們應領取常年 

津貼，另加他們在法院出庭時的每日津貼以見酬敬。 

旅費自然亦應由法院付給。另一種誠解^ 就是津貼 

數額應由規約當事國依照規約草案第二十三條規定 

制訂財務條例決定之。

書記官長及法院所在地 

(规約草案第二十及第二十一條）

五六. 有人提出下列間題：法院應否自行委派 

書記官長，抑應以規約規定由國際法院書記官處兼 

辦國際刑事法院書記官處的工作。若干代表反對後 

一辦法。委員會全體一致通過法院應自行委派書記 

官長的規定。這項規定並不徘除一種可能性，就是 

國際法院書記官長如經該法院授權接受此項任命 

時，仍可奉派兼任國際刑事法院書記官長之載。不 

過這兩個書記官處在職務上仍應分蘭。

五七.法院應誰在何處一問題留待以後再行決

定。

經醫

(规約，案第二十三條）

玉八. 用公約方式制定规約誅置法院時，其結 

果是法院及其有關機關的赛用不能在聯合國預算內 

開支所以委質會以八票對零V 秦權者四，表決贊 

成由規約當事國爲此目的誅立專款。關於》集及管 

理此項專款的細則可由當事國以條例規定之。就若 

干案件而言，被吿律師的報酬和費用亦自此項專款 

內支出。規約草案第三十八條第二項（C) 款規定如 

法院認爲被告在經濟丄確不能負擔律師費用時，被 

告辯譲所需之費用可自此項專款內支付。

特權及雜免 

(規約草案第十四條）

五九. 委員會決定在規約草案內列入一條款， 

其措辭與國摩法院規約第十九條關於法官之外交特 

權及豁免之規定相同。在此力面，又有人提出一問 

題)就是規約草案內應否載入關於法院書記官長及 

其他職賛的特權豁免规定。遺有人提到對於與審制 

有關的其他人員，各津師、證入等， 或須予以必裏 

的豁免及使利。但是委員會以四襄對二，棄權者六  ̂

決議不在规約草案內截入關於這些問題的條文。委 

鼻會的瞭解是：以後可另綠結公約或訂定辦法來處 

理這個間題。



第 四 章

法 院 的 管 轄

授權管轄的方法 

(規約草案第二十六條）

六0 . 委員會中有人提譲凡接受規約的國家j 

僅根據接受一事實，便須承認法院的營轄。但是委 

員會中大多數代表認爲較好的方法是不在規約內规 

定這種義格j 而待規約施行後，訂立特別公約来規 

定這個間題。他們深恐有許多國家如因接受規約而 

當然須'承認法院管轄的話 並̂小‘願接受規約。因此， 

委員會譲決規約本身不應授與法院管轄權。此頂決 

議以六襄對- 通週，棄權者五。

六一 . 委員會動於應否以特別講定書附入規約 

授權法院管轄一問題亦加討論。若干代表認爲草擬 

這種譲定書，卽使僅關於一種罪行（例如危害種族 

罪)，亦需要相當時間，而旦這種譲定書，從法律性 

賞上看来, 和不附載於法院規約之後的特別公約也 

沒有差別。因此委員會決定不擬採用譲定書方法》

六二.委員會同意認爲授權法院管轄的主要力 

法是爲此事綠結特種公約。這種公約將具有一般性 

質，這就是說 >公約所規定的不是關於任何特定案件 

而是關於將来可能發生的一類或數類犯罪案件。而 

旦這種公約可̂訂定授權法院管轄的條件。

六三. 有一個提案是：法院的管轄可由各國以 

單獨雙明的方式予以接受^ 此項聲明和國際法院规 

約第三十六條所謂選揮條款的聲明相同。但是有人 

指出國摩刑事法院的管轄和國摩法院的管轄二者並 

非完全類同。就國際法院的管轄而言j 其規約本身 

明定單獨聲明應提到各類爭端。就國際刑事法院而 

言，就不會有這種明確規定，若由單獨聲明來指定 

該項聲明所適用的犯罪種類，這也是難以實行的。這 

種類別必須在特別公約內予以規定。在另一力面j在 

這個公約內载入一條款規定各國得以單獨聲明加入 

爲當事國3 亦無不可。

六 四 . 除一般接受營轄的力法外 j 又有一個提 

m , 就是各國亦應有接受關於業 a 實施的任何特種 

犯罪行爲的營轄的可能，這就是說，各國可於事後 

接受管轄而其接受具有追溯效力。這並不蓮背公認 

的 ，法無規定不爲罪 (nullum ci-iinen sine lege)原則， 

因爲這是實體法的原則  > 而授權管轄力法是一個程 

序問題。舉例言之，國內法確認這個原則不適用於 

司法雜織的變更或管轄權規則。

六五. 這種事後接受可由兩個或兩個以.1國家 

訂立協定爲之，或由一個國家以單獨聲明放棄本國 

管轄權而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之力法爲之。有 

些案件須經兩個或兩個以1 國家的同意，纖能授權 

法院管轄,例如一國國民在另一國家境內實施犯罪； 

在這種情形下便需要訂立特別協定。有些案件需要 

兩個國家切實合作，以便開始審制,例如罪犯在一.國 

境內實施犯罪，然後逃亡另一國家境內而該國又無 

引渡之義務；在這種情形下，亦需要訂立特別的協 

定。

六六，若干代表》於在刑事管轄上採用這些方 

法中任何一種是否妥適間題表示懷疑。但是有入指 

出在若干情形下各國如能依此力法將事件提交國際 

刑事法院，也許會覺得對於它們本身是有利的。各 

國也可能最初不願接受關於法院管轄的一般義務j 

但是在特殊情形下仍願将事件提交法院。這標一来J 

它們徽可拭驗這個新機構，並對法院逐漸發生信任 

心，於是奠定了以後普遍接受法院管轄的某礎。

六七. 委員會根據這些理由^接受以特別協定 

或單獨聲明授權管轄原則。表決結染J贊成者十一- 

反對者零^ 寨權者一。

六八. 最後，乂有一個問題，就是非規約當事 

國之國家應否有權用任何譲定方法授權法院管轄。 

有人指出專就某一案件接受規約一事是可以想見 

的，而且國摩法院規約第三十五條第二項確曾想到 

這種可能性。在另一方面，有人指出閩於此事，刑事 

管轄亦不鹿完全和國朦法院的管轄相比擬。紙有那 

些與法院養生比較永久的聯穀的國家幾能成爲國際 

刑事法院當事國，這是較爲可取的方法。委鼻會以 

六票對四粤，棄權者一j 譲決：一般授權法院管轄 

的特種公約應僅由規約當事國歸結之，委員會又以 

九票對四裹譲决特別紘定及單獨聲明亦應適用此原 

則。

管轄的承認 

(規約草案第二十七條） .
六九. 就個人而言-如其緣籍國未接受法院之 

管轄時，法院可否受理其案件一間題曾經提出。若 

干代表對此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這些代表認爲各 

國成爲規約當事國時便觸將其領土管轄權委託國際 

刑事法院代理行使- 在這種情形下^就不需要另加



任何限制。其他代表雜不接受這種一•般考慮j 但認 

爲縱使個人的鎌籍國未接受法院的管轄，大會應能 

潘過決譲 / 使法院受理該個人的案件j 犯國際罪行 

並經大會認爲應受審制之人不宜僅根據其録籍國未 

接受法院管轄一事實而享受豁免e
七0 . 反對這種論據的人指出爲保證極大多數 

國家能加入法院規約爲當事國起見，務須諶愼行事。 

如果不保持這種限制，許多國家也許不願接受规約。 

依現行國際法说别，一個國家會反對使其國民受依 

據國摩法一般浪則無營轄權的國家審制，國際法庭 

的管轄亦如此。再'者 j這不僅是保譲個人使其免受無 

管轄權的法庭審制的問題/ 而且也是保譲該國本身,， 

因爲受審制的如果是一國的高親政治®袖就會牽涉 

到檢討該國內政或外交政策的問題。

七一* . 爲了這些理由，委鼻會以九票對二譲決 

法院對於某一國家國民的管轄權應以該國之同意爲 

根據。

七二 . 根據同様理由> 委員會議決個人不得受 

法院審判，除非據稱犯罪行爲係在其境內齋生之國 

家業a 接受法院管轄。有人主張規約不應規定被吿 

録籍國與據稱犯罪行爲係在其境內發生之國家均須 

接受法院之管轄，而紙要這兩國之一接受法院管轄 

便可。這個提案以五票對三否決，棄權者五。

七三 . 就雙重國籍及在一個以a 國家境內犯罪 

的情形而言，務須得到全體有關國家的同意_»法院 

始有管轄權。

聯合國核准授權法院管轄 

(規約草案第二十八條）

七四.委鼻會中各代表關心到兩個國家或某一 

國家集團j 可能以訂立公約或特別協定方法規定各 

種非現時世界奥論所承認的新國際罪行一事。委員 

會同意現行國際法原則並不胆止各國歸結這種條 

約J 但是委員會也同意應採取辦法胆止各國將根據 

這種條約而發生的案件提交法院，委鼻會以七襄對 

一票3 棄權者四3 通過一原則，卽授權法院管轄的 

任何公約、特別協定、或軍獨聲明皆須經聯合國一機 

關之核准。這様便可保I t不會請法院將一般世界舆 

論認爲無犯罪性質的行爲作爲犯罪行爲審制。同様 

也可保證不授權法院管轄不値得這樣重要的司法機 

闇注意的各種菲行。委員會譲決有權核准的機関應 

爲大會。

七五 . 此項核准所根據的情形亦各有不同。如 

果就某種罪行授權法院管轄的公約是依據大會決譲 

案而雜結的，那麼 >̂ 會̂就不必再予核准。加果一個

公約是在聯合國之外歸結的> ★ 會就須 î i 過決講秦 

核准由該公約授權法院管轄一事。特別協定和單獨 

聲明亦如此^雜然就有關某數種罪行的此種读定或 

聲明而言 大̂ ，以較爲槪括的力式表示事先核准J也
是可能的。

七六.有人提議特別協定或單獨聲明所涉犯罪 

種類如係業經聯合國核准之公約B 予規定者，聯合 

國便無須再予核准。委員會認爲不必以明文規定這 

棟一般原則的例外情形，但是委員會中有一稀瞭解， 

就是大會如果願意的話，可用J ：述事先一般核准方 

法實行該項提譲的基本觀念。

七 七 .在 另 一 力 面 ， 卽使特別協定或單獨藥明 

規定一種未經任何公約授權法院管轄的罪行，委員 

會所擬由大，核准一原則亦並不胆止大會核准此項 

協定或聲明。對於 規 約 內 應 否 規 定 這 種 限 制 一 間  

題 ，委責會以五票對二，棄 權 者 五 ，議決不予規  

定。

對法院管轄權的異議 

(規約草案第三十條）

七八.被吿在法院中有權對法院的營轄提出異 

譲一原則爲委員會各代表所一敎接受。被吿有受公 

平審制之權，這個觀念的寓意是:他在法院中應有主 

張法院無權管轄該案的權利。委員會亦一致認爲法 

院本身應決定被告所提出的這稿問題。

七九.委員會進而对論應否授權國家對法院營 

轄提出異譲雜然國家不會是審制的當事者，至少 

不是被吿，但如准許國家參加餅訟，便可行使這種 

權利。委員會中有人提出有力的理由贊成將這稿權 

利授與國家。依照以前所承認的原則.個人非經其綠 

籍國與據稱犯罪行爲在其境內發生之國家同意法院 

之管轄時，不能受法院審制；這些原則精明一個國家 

對於嚴格限制法院的管轄一事或許頗有利害關係。 

審制一個國家的高級政治顿袖是一件起越被吿個人 

利益的事，因爲法院或须以默示或明示方法審査並 

制斷該國的內政或外交政策。所以除了被吿的權利 

之外，國家對於法院的管轄應有提出異講的獨立權 

利 ， 並且不應逼使國家將此間題留待被吿提出。

八 Q . 委資會根據這些理由，以十二襄對零 J 秦 

權 者 二 譲 决 接 受 一 原 則 ， 就是國家對於法院之管 

轄應有提出異議之獨立權利。

八一 . 其次發生的間題是：如果一個國家行使 

此項權利時，那一個機関應決定此間題。有人認爲 

這種P身題在本質上是解释條約的間題 7 因爲法院的 

管轄應极據公約或其他協定一♦ 業經公認（就單獨



聲明而言，這徊間題便不致發生）。這類法律問題 

應由國際法院決定所以有人提譲遇有一國對國際刑 

事法院之管轄提出異譲時j此問題應提交國際法 

院。

八二. 有人對於這個提案提出若干實摩J:的反 

料意見。第一J國際法院規約規定在法院得爲訳訟 

管轄案件之當事者限於國家， 而蘭於國瞭刑事法院 

的管轄問題的爭端可能不是兩個國家問的爭端，法 

院依據聯合國大會決譲案而受理的爭端便是一個例 

子。爲應忖這個反對理由起見，有人提譲將此問題 

送請國際法院發表諮飾意見，該法院如認爲所提異 

譲係屬正當時j國際刑事法院便須依照此項諮詢意 

見辦理。

八三 . 依憲章第九十六條規定，厥有聯合國各 

機關或'各專pg機關可由大會授權請求國瞭法院發表 

諮詢意見。卽使假定該條所规定的要件業S 具備j f i  
若于代表於詳密審査上述提案後j 認爲這棟解決辦 

法或將引起厳重困難。各國自然可在審制初期提出 

營轄間題，如果那時將此問題提交國摩法院 3 那麽 

國際刑事法院中的詳訟程序便須停頓相當時間。 再 

者 ， 國際刑事法院對於被吿所提爭點的決定和國際 

法院對於一個國家所提同一爭點的決定或將互相抵 

觸^這個情形是可能發生的。

八四.爲了這種種考慮^委員會^贊成國際刑事 

法院對於一切案件郡有權決定任何歸於法院管轄的 

間題。但是委員會對於在规約草案內以明文規定此 

事的提案則視爲並無需要而不予接受。據稱在沒有 

相反的規定時， 法院本身自然專有解決這種間題的 

權利。 再者，規約第三十條第二、第三兩項關於法 

院應於何時審譲此項異譲的規定亦寓有對此間題作 

同一答覆之意。

八 五 . 第二、第三兩項规定 3 自其內容視之 ， 亦 

宜列入规約，否則異議可於何時提出及法院應於何 

時加以審譲等重要問題或將因各國法律制度所循原 

則不同而發生困難。委鼻會通過下列規定：此項異 

講如係審制開始前提出者 ， 法院應於開始審制以前 

予以審譲，如係審制期間提出者 ， 法院應自由酌定 

時閩加以審議 0 在這兩種精形下，法院裁決此問塵的 

時閲皆由法院自行決定 ， 法院亦可將其對此問題之 

裁決延至法院就事件之實體作成制決後爲之。

法院是否應僅有審制自然入之權 

抑兼有審刺法律個體之權？

(規約草案第二十五條）

八六. 委貴會同意在下列兩種情形下，這個問 

題的性質各有不同：（a) 法院所賦有之管轄權僅在

判斷被吿的刑事責任；（b) 法院所賦有的管轄權在 

制斷被告的刑事及民事責任。

八七 . 就第一種情形而言^委員會先審査國家 

可杏受法院審制問題。委員會中大多數代表同意對 

此間題作否定的答覆。除國摩刑法的實體規則現時 

是杏承認國家負有這種刑事責任一問題外，有與代 

表辯稱國家與於構成國際罪行的行爲所負責任主要 

係屬政'冶性質_»断以不宜由法院決定此項問題。這 

些代表認爲重要的事是再確認並統…新成立的原 

則 _>就是個人對其犯罪行爲可在國際間負其責任。

八八. 就其他法律個體rfn言，有人指出若千國 

家的刑法制度亦有使私人公司負刑事責任者。這些 

國家對於須對不法行爲負其責任的法律個體可處以 

刑罰，如纖付罰金或沒收財産等。但是其他國家的 

法律制度不承認法律個體須負刑事責任。新以委員 

會中大多數代表認爲在國摩法上倡識這種責任將成 

爲一 •件爭議紛坛的事

八九. 因此委員會以十一票對零，棄權者三，表 

示贊成法院僅有權宣制個人的刑事責任。

九0 . 委員會同意：任何人不能僅因其爲負責 

的统洽者或政府官員等身儉而免受法院管轄。委員 

會願確認細偷堡刺決、東京制決以及防止及德治危 

害種族罪公約第四條中關於此事的规定所創立的先 

例。委員會根據國際法委員會在危害人類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案第三條內所提譲的措辭（載於該委員 

會第三屆會報吿書内《 )決定將此原則載入規約草案 

第二十五條後半部分規定法院亦有權裁制曾任國家 

元曾或政府官員之人。

法院是否有權宣制損害賠償？

九一.有人提譲法院亦應有權決定經制定有罪 

之被吿》其犯罪應負之民事責任^並有權宣制損害 

赔償。此外，又有人提譲法院如對代表國家或其他 

法律個體而行爲之人制定有罪並責令付絵損害賠償 

時應有權宣吿該國家或其他法律個體對此種賠償負 

速帶責任。

九二.有人辯稱刑事管轄權如不兼有對被吿民 

事《任之管轄權，郎不完善。敏害人不僅對於公平處 

罰實施犯罪者頗感關切^對於収得其本人所受損害 

之適當賠償一事，也許更感關切。給予損害赔償不 

是次襄的事，雖然自程序觀點言也許可把它當作附 

權問题處理。有人提到在納粹集中營中受所謂醫藥 

實驗的若干被害人的案件，就這個案件ifii言，大家

參閱入會i t式紀錄，第六S#Ÿfli編第化號。



承認不能得到關於德意志國家對被害入應負責支付 

損害賠償的司法制決一事是戰罪審制制度中的一個 

缺陷。一個國療刑事法院不能宣制被吿及被吿所代 

表的國家的民事責任時，也同様是不完善的。

九三.委員會中其他代表對於授權法院決定民 

事責任間j®的任何提案表示堅決反對。如果在審制 

期間提出這種問題 , 便會轉移對刑事責任的注意，又 

如可以宣吿國家負責的話j 更會轉移對個人責任的 

注意，而維持個人責任是很重要的。這樣一来，審 

判的根本性質胳受影響；審制的對象將是國家而不 

是個別罪犯。

九四 . 再者 j 這樣將發生厳重困難。就戰爭罪 

或違反人道罪而言，被害人人數可能很多，如果讓 

每一個被害人成爲審制的當事人，這是難以實行的。 

法院將需要很久的時間来審査每個被害人所受的損 

害及計算他應領受的賠償數額。

九五 . 爲了這些理由，委a 會以七票對二，棄 

權者四，譲決法院無權決定國家對於在法院管轄範 

圍內的犯罪行爲,听引起損害的責任。委員會以六襄 

對三，棄權者四，譲決法院亦無權決定被吿本人的 

民事責任。

九六.有一項提案規定被告的民事責任應於定 

罪時卽無形中確立，視爲被告刑事責任的附帶責任  ̂
而賠償款額則應由其他司法機關J 不論爲國內法院 

或特種賠償法庭，決定之。此項提案亦經委員會以 

六票對三票，棄權者四，予以否決<5

何者得向法院提起訴訟 

(規約草案第二十九條）

九七.委員會中大多數代表都贊成授權聯合國 

一機關向法院提起詳訟。委員會以八票對尊^棄權 

者四，表示贊成這個辦法。對於那一個或那幾個機 

關應有權提起訴訟問題，委員會同意大會應有此項 

權利。有一個提案提譲大會對於此事之決定應以三 

分二多數爲之 ; 此項提案經委員會以五票對三襄，秦 

權者五^ 予以否決。結果，規約草案中沒有關於必 

裏多數的规則，所以應適用憲章第十八條關於大會 

表決的規定。提譲安全理事會亦應有權提起訳訟的 

另一提素輕委員會以七票對,二票- 棄權者四，予以 

否決。

九八 . 另有一個間題是：除大會以外，其他各 

國間組織如經聯合國大會授權，是否應有向法院提 

出案件的可能。有些代表指出若于區域組織或許意 

欲向法院提起詳訟。委員會以三票對二票^棄權者 

七，議決：廣域組織亦得提起訴訟。

九九 . 最後提出的問題是：個別國家應否有權 

向法院提起餅諷。若干代表認爲國家不應有這種獨 

立權利，而僅有權將事件提交大會然後大會可決 

定向法院提起餅訟。爲使…國不得僅因作政治宣傅 

而使法院受理斬訟起見，這是必要的。

, 一0 0 . 反對這個意見者的辯稱依照這種辦 

法，須先由聯合國爲政治審制，再由法院爲司法審 

判。如此特別着重審刺的政治力面^是最不適宜的j 
所以各國應有直接向法院起餅的最充分便利。這並 

不胆止設立特別機構来審査向法院提出的控餅J 但 

不承認一國在向法院提起就敦前必須將葉件提交聯 

合國。

一0 — . 委員會以七票對二裹j 棄權者三，表 

示贊成予個別國家以向法院提出案件的權利。

一0 二，使國家得fnr法院提起訴誰的決定自然 

並非寓有任何國家皆應有權提起訴訟之意。紙有爲 

規約當事國的國家幾有此權利。又有進一步的提議， 

主張這種權利應授予爲想約當事國並對屬於某，一案 

件中被吿被控罪行同一類別的罪行， 已承認法院管 

轄權的那些國家。這揉便有交互性質，因爲沒有一 

個國家可控吿另一國家的國民犯某種罪行- 除非該 

國承認其國民亦可被控犯同一罪行。這個原則以八 

襄對零通週> 寨權者五。

一 0 三 . 另有一種論據是：卽使有了這些跟制， 

一 個國家向法院提起詳《t f 的權利在某種情形下可能 

胆礙聯合國中大多數國家所遵循的政策。舉例言之， 

如果有人犯侵略罪，大會要從中調停，用和平方法 

制止侵略，大會在此力面的努力可能因某一國家決 

定向國療刑事法院控吿對俊略負責之人而受不利影 

響。因此有人提譲大會爲維持和平起見應有權決定 

不得提起此項就訟。但是這個提案未猿通過，表決 

結果 ^ 贊成者二，反對者二 ^ 棄權者七。

規約當事國是否必須執行法院 

所發之拘票並履行關於其他 

協助的請求？

(規約草案第三十一條及第四十條）

一0 四 . 委 f t會同意法院正當執行職務的先決 

要件之一是有權發出拘票。委員會認爲除非能使被 

告到庭，否則就不能進行審判。委員會雖未直接注 

意被吿不到庭的審制的間題，各代表覺得不應設想 

這種可能性，因爲他們覺得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大多 

數都可能具有政治性質。

一 0 玉 . 委 f t會亦同意法院爲執行職務起見， 

勢須在許多方面依賴各國政府的協助，尤其是關於



i t 據的冤集及證人的出庭等。法院應有權請求各國 

當廣在這些方面予以協助。

一0 六 . 但是《於各國是否負有執行道種拘票 

及履行這種猜求的義務問題 , 各代表意見紛歧。若干 

代表堅決認爲這種義務應由規約全體當事國負之。 

其他代表則認爲紙有那些藥a 綿結特種公約接受法 

院管轄的國家, 而且紙有在該公約所規定的條件下  ̂
樓負有執行拘票及履行關於協助之請求的義務。

一0 七 . 贊成後一觀點的理由是：在規約內規 

定這種義務来填加各國因加入規約而生的食擔是顏 

爲不智的。如果規約責成各國負擔這種義務 ^ 那些本 

来準備接受規約的國家也許將因此而不願接受。當 

前的目的是謎立法院；關於法院執行職務的進…步 

措施可留待以後再行採取那時尙須解決許多複雜 

的間題，如關於引渡及庇護權等問題。

一0 八.反對這種態度而贊成將上述義務载入 

規約者提出下列理由。紙有如此鐘能保賺妥適的割 

- 辨法；如果就某種罪行或某數種罪行而歸結的各 

項特別公約可以分別規定執行拘票的種種條件，結 

果將引起条激。再者此項義務對於法院有效執行職 

務至國重要，故應載入規約。其所生困難不能僅用 

留待以後歸結公約予以解決的方法来避免；如果有 

相當多的國家不接受這種公約^ 卽使就公約綠約國 

而言，法院職務的執行亦將蒙受不刺影響。现在已 

有許多限制和保請）所以沒有一個國家會覺得它的 

利益因规約DË接規定的義務而受損害。大家應記得 

這個間題，除井以正當力武向法院提出案件，是不 

會發生的。如果被告的綠籍國或據稱犯罪係在其境 

內發生的國家沒有接受法院管轄，規約就不能責成 

誰國向法院提供協助， 因爲在這種情形下，根本不 

會有審制這回事。

一0 九 . 但是委■會大多數並不接受這種理 

論，而同意一原則， 卽任何國家不應依規約負擔執

行拘襄或法院之其他同棟決定的義務。委 ft會於韋 

擬關於這個簡題的條文時，決定將法院發出拘票之 

權力間題與各國執行拘票之義務間題分開。委員會 

將授權法院制發拘票的條款定爲第四十條，和關於 

法院權力的各條條文並列。關於各國協助法院之義 

務一事的嫁定則载入第三十一條。該條規定的範圍 

復經擴大，使法院不僅可要求各國執行拘禁，並可 

請求各國當局協助法院執行職務。該條規定各國有 

供給此項協助之義務，但以依照其在任何公約或其 

他文書內已接受此種義務者爲限。委員會於起，該 

條文時，認爲不宜使此問題與接受管轄問題.發生任 

何関係。所以一個國家卽使沒有接受法院的管轄，亦 

可向法院供給盛助。在另一方面，一個國家可承認 

法院的管轄權而不負協助法院的義.務。第三十一的 

表决結果，贊成者六，反對者零，棄權者五。

刑 葡

(規約草案第三十二條）

一一0 . 委員會以十三票對零，棄權者一，通 

過- - 原則）卽法院應自行決定其應科之刑罰，但不 

得遂反授權法院管轄之文書所規定之任何限制。有 

一位代表請以明文規定法院有權命♦ 沒收財逢。委 

員會大多數認爲不必列入此項规定而可由法院顔後 

此項命♦ 作爲其所科刑韻之一部。

 . 委員會的險解是：明定某種罪行的意

義的公約不必规定這種犯罪的刑罰。關於道，- 點j 
有人提到危害種族罪。授權法院管轄的公約也不必 

規定'刑罰。但是這個公約和明定罪行意義的公約可 

對刑规定種種限制，法院自須遵守這種限制。例 

如公約內可規定不得處死刑。沒有這種限制時，法 

院可決定刑謝的性質及輕重。而且，如上文第…一 

0 段所ÎÎ Ë ,法院可科以沒收財產等之刑罰。

第 五 章  

偵 査 機 關 及 公 新

偵査機關 

(規約草案第三十三條）

- - 一 二 . 委員會中有人提識應設立機關對於爲 

證明按告事由而提出的It據，作初步調査-然後決 

定被告受按案件是否有充分讚據。紙有在這個機関

認爲確有充分證據足以謙實控餅事由時，該案件綠 

可提請法院審判。

一一三.委鼻會的一般意見是宜有一種事先審 

査程序。但嚴對於道種程序的目的和作用j 各代表 

意見不一。若干代表認爲初步調査請據一事是不必 

皇的。將来法院受理的多數案件都是関於很明顯的



犯 罪 ， 其 檢 舍 所 根 據 的 事 實 甚 無 可 置 疑 的 。像 侵 赂 、 

危 害 種 族 這 類 案 件 ，其 證 據 的 確 蕩 是 不 會 有 疑 間 的 。 

在 另 一 力 面 , 開 於 這 類 案 件 ， 應 否 向 法 院 提 出 控 吿 一  

閩 題 主 要 是 政 治 性 質 的 間 題 。 一 個 特 誰 機 關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所 採 取 的 任 何 決 定 可 能 和 聯 合 國 就 某 種 情 勢  

所 採 行 的 政 策 相 背 馳 , 所 以 事 先 審 査 淫 序 如 屬 必 要 J  

則 應 由 聯 合 國 的 適 當 機 關 爲 之 ， 該 機 關 應 決 定 自 政  

治 觀 點 言 ， 交 付 審 判 是 否 得 策 。

四 . 其 他 代 表 認 爲 應 着 重 的 有 幾 方 面 。 法  

院 無 警 察 部 隊 可 資 調 度 一 事 實 際 _1 盤 除 了 審 制 现 任  

統 治 者 的 可 能 性 。 從 實 際 觀 點 言 ， 似 不 妨 假 定 闕 於  

犯 國 摩 法 上 罪 行 的 案 件 W 去 院 紙 可 審 問 前 任 统 治 者 。 

所 以 聯 合 薪 約 政 策 和 舉 行 審 制 二 者 閩 不 致 發 生 街

一 一 五 . 但 是 有 一 | • 需 要 是 保 護 個 人 使 其 免 受  

無 謂 的 蔣 究 。 一 個 人 卽 使 最 後 被 释 放 ， 亦 可 能 因 審  

制 命 受 損 害 7 所 以 初 步 調 査 證 據 應 可 維 護 正 義 。 事  

先 審 査 程 序 一 方 面 面 可 保 護 個 人 ， 同 時 亦 可 保 讓 法  

院 使 其 無 須 審 理 輕 率 提 出 的 案 件 。

—— 六 . 若 于 代 表 認 、爲 受 託 辦 理 事 先 審 査 程 序  

的 機 關 ， 除 審 査 一 案 件 是 否 有 充 分 殺 據 外 j 並 應 有  

權 決 定 不 僅 自 世 界 政 治 之 觀 點 言 而 旦 更 廣 泛 地 自  

是 否 合 於 公 盛 的 《 點 言 j 審 制 一 舉 是 否 得 當 。

一 一 七 . 委 員 會 以 六 票 對 五 票 ， 棄 權 者 三 ， 表  

示 贊 成 將 事 先 審 査 程 序 的 目 的 限 於 決 : 定 被 吿 受 按 案  

伸 是 否 有 充 分 證 據 問 題 。

一 一 八 . 第 二 個 間 題 是 應 採 取 何 種 方 法 誌 立 執  

行 此 項 職 的 機 關 。 各 代 表 曾 建 譲 許 多 不 同 的 力 法 。 這  

個 經 委 員 會 決 定 稱 爲 " 偵 査 機 關 " 的 組 織 可 能 有 三 種  

説 立 的 力 法 ： （一 • ） 由 法 院 自 其 法 官 中 選 出 紙 織 之 ； 

( 二 ） 由 法 院 自 非 法 官 之 人 士 中 選 出 組 織 之 ； （三 ) 用  

與 選 舉 法 院 法 官 相 同 之 方 法 選 舉 之 ， 使 其 成 爲 一 獨  

立 機 関 。 建 議 這 些 力 法 的 代 表 們 認 爲 這 幾 力 法 都 是  

和 偵 査 機 関 應 執 行 的 半 司 法 職 称 相 適 合 的 。

— 九 . 委 員 會 以 七 襄 對 一 票 ^ 棄 權 者 五 J  m 
決 採 取 第 三 種 方 法 。 因 此 設 立 偵 査 機 關 的 力 法 、 時  

閩 及 條 件 部 軸 選 舉 法 院 法 官 相 同 >  並 自 具 有 與 法 官  

相 同 資 格 之 人 士 中 選 舉 之 。 所 以 偵 査 機 関 人 員 之 選  

舉 進 用 規 約 草 案 第 四 條 、 第 六 條 至 第 十 二 條 及 第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

一 二 0 . 委 員 會 以 三 暴 對 二 襄 ^ 寨 權 者 八 ^ 議  

決 ： 偵 査 機 關 不 應 與 法 院 有 傳 喚 證 人 及 命 令 提 出 證  

據 之 同 等 魔 力 。 但 有 一 種 谅 解 ， 就 县 遇 有 必 裏 時 . ，偵  

査 機 關 可 請 法 院 在 此 力 面 予 以 協 助 。

一二一 . 最後，委S 會討論一問題，就甚被告 

應否享有在偵査機關中陳述意見並提出證據的權 

利。若于國家設置大陪審官或其他同様機開將被告 

交付審制。雖然依照這些國家的法律制度，被吿沒 

有」.述權利，但委員會中若干代表認爲如果沒有這 

種權利， 個人所 ;2*保障便不週全。

一二 : r . 委鼻會以六廣料二票，寨權者五 ， m  

決在规約草案內栽入予被吿此項權利的規定。

一二三 . 委員會同意偵奄機關應有權自行制定 

其程序想則，關於法定人數、表決及其他同類事項 

應由程序規則規定之。

公 ~訴  

(規約草案第三十四條）

一 二 四 . 委 員 會 同 意 誕 爲 規 約 內 應 載 有 關 於 檢  

察 官 … 職 的 規 定 。 關 於 此 項 規 定 的 内 容 ， 卻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某 本 觀 念 。 一 種 觀 念 是 ： 檢 察 官 應 爲 大 會 或  

法 院 本 身 所 指 派 的 常 任 官 ， 就 法 院 新 接 獲 的 一 切 案  

件 提 起 公 辦 。 另 一 種 觀 念 是 ： 檢 察 官 應 由 原 吿 ，一 一  

Û P 聯 合 國 大 會 ， 或 國 家 閩 躯 織 ， 或 一 個 國 家 ， 各 視  

情 形 而 定 一 - - 就 個 別 案 件 之 審 制 選 定 之 。

一二五 . 贊成第一種觀念者提出下列理由：檢 

察官與原吿應明加制別。他應該是一個獨立的人，秉 

公行事， 無所偏頗。如果他確信被告爲無罪或審制 

一舉與一般利益不相容時，他應有不進行新訟之權。 

他如果撮起公訴，並應注意務使被告及其律蹄能得 

到公平的審制。

一二六 . 反對這個觀念而贊成就個別案件指派 

檢察官的理由是：誌置常任檢察官時， n々遇大會決 

定將一案件提交法院，而該檢察官仍有不提起公斬 

的自由醉奪之權- 一^這糖情形在國際刑事管轄上是 

咨礙難行的。委員會一旦通過關於認置偵査機關的 

提案後， 將道棟大的權力授給任何個人是不可思譲 

的，甚至县不需要的。這樣做也許等於將事先審査 

程序重複一遍。

一二七 . 再者，常任檢察官必然是某一國家的 

國民，特別效忠其本國 ^ 而且對於若千事項不免執 

有偏見 a 在某種情形下 ， 他的態度不可信任，這是 

很容易想見的。況旦，存心公正的檢察官不會不惜任 

何代價將被告定罪 7 但是這個理想卽使用專案檢察 

官亦可實現，而‘指派一個可能長期無事可做的常任 

官並不一定能傲到這一點。如果有適當的辦法可以 

代用時 ， 就不宜設置新的常設機關或常任官。



一二八 . 爲了這些理由，委眞會以七襄對四J棄 

權者三 j 譲決應就個別案件指派檢察官，

一二九. 但是指派專案檢察官不一定寓有應由 

原吿指派之意，所以並不徘除在兩種某本觀念中折 

衷辦理的可能性, 道就是由聯合國指派檢察官。有一 

個提案提譲秘書長應指派一個聯合國檢察官，負责 

就某一案件提起公斬，而不問該案件的原吿是聯合 

圃或是一個國家。這個檢察官應自爲此目的事先選 

出的十人中指派之。爲贊助這個提案而提出的理由 

是 :檢察官應代表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而不僅代表 

一個國家的利益。如果他由原吿國家指派- 法院中 

的評訟使將成爲國家間的口角之爭，就譲程序便將 

失去其必要的尊厳。再者，聯合國所指派的檢察官 

對於訳載程序也許比一個國家所指派的檢察官更能 

行使控制，如果由於政治情況需要力持慎重時j 他 

或能不採取行動。檢察官應自十人圃中選出，藉以 

保謙總能找到獨立之人充任但是這個提案以旧暴 

對三票，寨權者四，而遭否決。

- 三。 . 另一提案提譲請國條法院院長就個別 

案件指派檢察長。依照此項提案）檢察長亦應自爲 

此目的選出之十人中措派之。此項提案亦遭否決，表 

決結果，贊成潘二J 反對者二，棄權者七。

一三一. 最後有一個提案提譲檢察官應由十人 

團就個別案件指派之。該十人画之選舉方法奥法院 

法官相同，卽由規約'當事國選舉之。檢察官不一定 

觸自此十人中選派。他應具備與法官相同的資格。這 

個提案以六票對二票通過）棄權者三。

第六章 

法院的程序

一三二 ‘ 委員會於討論應栽入規約牽-案的程序 

規則時，遇到一般困難，因翁各國閩於刑事謝訟程 

序的制度大不相同。委員會中的代表們j 各受有本 

國制度的教育和訓練，各有其自然的偏好，因此他 

們所想到的基本程序問題極不相同3 他們所用的名 

辭使受有他種法律制度訓練的代表們無法了解其確

一三三. 委鼻會竭力用平常旦非專門性質的文 

字来擬訂大家同意的規则。委員會設法避免採用在 

一國的法律詞量中具有明確意義並有確定涵義而在 

其他國家中意義並非如此明確的名詞。例如 "盤問" 
(cross-examination) 一詞未經採用，但规約草案內規 

定讚人不僅可由供給人證之當事- - 造加以詰間，而

且可由他造加以詰問。委員會之所以避免採用這個 

專門名辭是要規約中的規定不致使人認爲任何一國 

關於盤問的全部規别都可適用。

一三四. 委員會乂購力將關於程序的專章內容 

限於載明最重要的規則。法院應有自行訂立規則之 

權，此項規則可包括爲使法院確有適當程序所必要 

之任何規則。法院旣應爲常設機閩，其在程序方面應 

有相當掛酔之權實無可反對。委員會認爲法院如認 

爲必要時亦應有權訂定關於接受證據之一般原則， 

因此类員會未擬訂開於證據之規則截入規約。

-一三五. 爲使法院將接獲馆一■個案件時卽有規 

則可資適用起見，委員會假定法院於成立後卽能從 

速擬訂並通過此項規則。但委員會認爲不必在規約 

內作明文規定.爲使訴訟當事人於審制開始前確能 

知悉此項规则起見，規約內規定此項規則應立卽公 

怖。又爲進一步保譲被吿之利益起見，規約規定對 

於此項規則不得加以修改，致使其廣響尙在進行中 

之蔣訟。

一三六. 規約草案第二十四條所截關於法院規 

則之規定以八票對零通過，棄權者四。

起餅書

(想約草案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

一三七 . 這兩條規定不需裏多加評論。委員會 

營对論一間題）就是起就書中除記栽犯罪事,實及所 

犯法條外）應否記載證人之姓名及開列檢察處所提 

出之書證] 但委員會認爲此項記敏旣難完備，义無 

確定性質。紐偷堡審判及東京審制的經驗是：檢察 

處於案件初起時常常不能提出書證和證人的姓名， 

而可能須在審制進行期間繼續英集證據。所以委 

鼻會認爲起訳書旗僅記載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的法

審制無陪審員 

( 規約草案第三十七條）

一三八 . 有一個提案提譲任規約內以明文规定 

法院審制時應無陪審員。 3 1員會中若千代表認爲此 

項規定殊屬必要，俾被告不能主張依據其本國法律 

應享受由陪審賛參加審制的基本權利。其他代表認 

爲此項權利卽令存在仍不能向國際法庭主張之 . 所 

提以明文規定是多此一舉。但因此項規定或能使若 

干國家更揚加入想約爲當事國 3 所以沒有一個代表 

擬加反對 ^ 該提案遂以十票對零通過 ^ 寨權者一。



被告的權利

(規約草案第三十八條〉

一三九. 有人指出國家刑事訳訟1•的一個重要 

原則是被吿於未經證明爲有罪前應假走爲無罪j 國 

際刑事法院亦應採用此原則。此項規定以十票對零 

通過，棄權者一。委員會雜認爲這是有關證據的規則 

而不墓被吿的實體權利，但决定將此項規定列爲關 

於被吿之權利的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另有--項提案 

認爲非有證據充足的案件時不應剝奪被告的自由J 

此項提案未獲通過；委員會同意關於偵査機關的規 

定可保證如無充分證據以證明楼吿事由時，就不會 

將一案件提交法院規定非依司法手續不得剝奪被 

吿自由的提案亦遭否決委員會大多數代表認爲這 

個原則雖無可反對，但將引起困難問題j就是法院逮 

捕及拘禁嫌疑犯之權與各國當局各依其國內法逮捕 

及拘禁該嫌疑犯之權二者間有何闇係。委員會覺得 

這些間题不能在規約內載入簡短規定予以解決，不 

如留待以後綠結公約解決之。

一四0 . 委員會同意認爲被吿務須受公平審 

判j 這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人問：究竟何謂公平審 

判,習用某種法律制度的人將某數項視爲要素,而習 

用另一種法律制度的人將另數項視爲要素。所以僅 

規定公平審制原則或將引起解释上的爭執、、

一四一. 但是有人播出可於規定一般原則時附 

加公平審制觀念所應有的若干最低限度的條件> 而 

哺充條件及細M 可於法院.規則內規定之，所以規 

約內所列舉的條件不應視爲已應有盡有，委員會根 

朦此項識解進行審譲公平審制一般原則的各種要 

索。

一四二. 委鼻會認爲被告在餅誤進行各陛段中 

奪到場之權j 是不成間題的各代表在原則. 也都 

司意被吿有自行辯護或由其本人指定之律師代爲辯 

« 之權3 但是委員會對於被吿律師所應具備的資格 

蜀題會加以計論。若干代表建譲被吿律歸應爲依其 

4=國法律具有執行律師業務之資格者；其他代表認 

揉不必規定如此嚴格的條件> 而贊成紙准許法學家 

& 被吿出庭辯譲；其餘代表則認爲在某種情形下沒 

S'受過法學訓練的人》被吿也許有幫助而且有充分 

Ï格货被告出庭辯譲：委員會义財5☆—個問題，卽 

號某種案件而言，被吿律師是否須經法院核准但 

畫大多數代表都贊成從寛规定。最後7委員會同意不 

Ï规約內作此規定，而由法院在其規則中作必襄之 

觉定，在另一力面3 委員會決定被告如無能力負擔 

舉師養用時^其免費受律師協助之權應由规約規定

保證之 > 此項養用應自規約當事國爲法院之維持及 

工作而» 集並營理之專款[^支付之。此項規定以四

票對一通週，棄權者五。

一® 三.各代表認爲被吿有權請求將法院中的 

辯論及證件譯成其本國語文，也是不成間題的。委 

員會又全體一致同意被吿有詰間任何證人及査閱任 

何文件或審制期間所提出之其他證據之權。被吿有 

提出爲其本人辯護之口她及其他證據之權）此項權 

利亦經委員會全體一致予以接受。

一四四 . 又有一個觀念甚：在一個國際刑事法 

院中，被吿須享有某種權利，而這種權利在各國國 

內刑事訴載程序中大致是不重要的C 過去曾發生過 

一糖情形，就是被告及其律師對於他們可藉以提出 

證據的資科不十分知道，因此不能請求提出某一文 

件供其參閱；這種情形將来也可ÜÊ發生。在這種情 

形下，爲使被吿能作充分的辯護起見，必須使被告 

及其律師有査閱此項資料的機會。他們如果不能 

得到法院關於此事的協助,也許就沒有這個機會。所 

以委員會以九票對零， 棄權者四，議決被告有受法 

院協助俾得査閱法院認爲與該案所引起一切間題有 

關之文件之權

一四五 . 有一個提案提譲被吿不應負有對自己 

爲不利之陳述的義務， 這個原則是大家都接受的， 

但委員會對於這個原則的眞正涵義卻有所討論加 

果被吿担絕陳述> 會有什麼後果昵？如果他以證人 

地位發言或不發言時， 這些後果-■&否相同昵？他提 

出陳述時是否宣誓呢？他如果願意提出陳述時是否 

應受盤間呢？ 各代表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提到各種法 

律制度所採用的特別規則和原則. 但县最後大家同 

意擬訂--項 f 專指某種法律制度而言的规定。此項 

規定經列爲規約草案第三十八條未項_>其內容爲:被 

吿有法院提出陳述的權利 ^ 但不得被雄發言;其祖 

絶援言不得朦爲决定其犯罪是否成立之一因素；被 

告願發言時^ 卽須受法院凯間及受原吿及被告律師 

0吉問。

公開審凯 

(規約草集第三十九條）

一四六 . 委H 會同意保證被告受公平審制的要 

素之一是由法院舉行公開審但是若干代表指出 

Æ 某種情形下，公開審凯或將妨害更重要的利益，如 

遺德上、政洽上或其他性質的利益，也許就某種案 

件而言， 必須不公開審訊，纖能保障被吿或譜人的 

合法利益，所以委員會決定將關於此間題的規則載



入規約；此項規則就是授權法院3 於其認爲公開審 

凯有礙司法之執行時，應秘密開庭。委員會亦同意 

法院之評譲應秘密爲之，卽在審制以後，此項評譲 

之任何部汾亦不得發表。

拘票

(規約草案第® 十條）

一四七. 上文第一0 四段業a 述及3 委員會認 

爲宜以明文規定法院應有制發拘票之權，規定此事 

之專條業經載入規約草案。委員會所通過的該條的 

措辭甚爲廣泛不僅對被吿可發拘票^ 而且對與法院 

所審理的犯罪行爲有關的他人亦可發拘票。在例外 

情形下, 也許必須用此方法， 俾若千證人確能到庭。 

但是要委員É•中有一瞭脾， 就是除公約另有規定 

外，執行拘票之方法應依關係國家國內法之規定。 

再者7 自前此所述關於規約草案第三十一條之规定 

(見J：•文第一0 九段)視之，任何國家沒有執行拘票 

的義務7 除非它S 另IT公約擔允負此義務。

法院的權力 

(規約草案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條）

一四八 . 委員會同意認爲法院應有爲執行職務 

所必要之權力， 大多數代表認爲應由法院在其規則 

中就此事特加规定。規約應僅規定若干基本權力。有 

些權力可由法院行使而無須外界協助。這些權力包 

括維持審制時之秩序、不受理、裁定取消與案件無關 

之間題及籍據， 以及爲必要之裁定，以保證公平審 

制等。在此種情形下， 法院制決或裁定的執行都不 

致再引起任何問題C

一四九 . 法院於行使其他權力時，必須確能得 

到各國的液助此項權力加傳喚證人到庭，命令提 

出文件及其他證據資料、以及作其他同想決定等。委 

員，同意前此所通過關於各國當局協助法院執行職 

務的規定(第三十一條)適用於這種情形，所以沒有 

一個國家必須盛助法院執行職務^ 除非該國另以公 

約或與規約有別之文書接受此項義務。

一五0 . 有人提譲對於必須保證被吿受公平審 

制一事應特別加以考盧。爲此?^的，應以明文規定 

法院歯於一案件如斷定不能爲公平審制時) 應有不 

予受理之權。例如：不受理的原因可能是一個政 

府祖絕供給證人及其他證據：這種權力將使法院對 

於拒絶合作的政府能施加媒力 ^ 並可保障被吿的權 

利 ，規定此項提譲的條文以七票對零涯過^ 棄權者 

五

法院裁制所需之多數 

(規約草案第四十六條）

—五一，委員會雜同意就一般而論，法院之裁 

判應以過半數爲之，但若干代表提譲法院的終局及 

科刑制決應以三分二多數爲之。爲贊助此項提案而 

提出的理由是：可能提交法院的案件中，多數牽涉 

到爭論多端的政治間題；爲使舆論確能予以接受起 

見，科刑制决不應以過半數爲之 ' 但是此項提案以 

六票對三票否決，棄權者二。

--五二. 委員會於接受過半數裁制原則後，接 

着討論該原則的適用間題。過半數應該根據全體法 

官的人數許算呢？遺是應該根據傘與審制法官的人 

數許算昵？委員會議決採取第二# 計算方法。

一五三，如果禁數相等時，應該怎揉呢？関於 

此點，有人建譲對於法院的各種裁制可採取不同的 

方法。審制期間所爲之裁定，關於被吿犯罪是否成 

立之制決- 以及科刑制決可不用同一力法決定。委 

員會决定在終局制決及科刑與法院的其他裁制之閩 

加以展別。就終局制決及科刑而言，如法官投票數 

相等時，規約內不應特就規定。其結果是：遇法官 

投票數相等時：法院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所以如果 

各法官對於被告定罪問題所投票數正反相等時J 被 

吿使受释放。就終局制決及科刑以外的裁制而言， 

委員會譲決規定投票數相等時應由首席法官投決定 

票）

一五四. 有人提譲關於制處死刑，應特設規定J 

作爲適用過半數振則的例外，因爲如以極少票數之 

差決定制處死刑或許有失公平)而旦如果確有司法 

錯課的話，其損害® 無可補救.委員會否決此項提 

絮,而以六票對四票，棄權者三_>譲決删去以前根 

據此項提案而栽入提約草案的規定。

個別意見 

(規約'草案第四十八條）

一五五. 有一個提案提譲准許不贊成多數法官 

意見的法官另行宣吿個別意見這和關於國際法院 

豁制決的規則- ，致，也和許多國家的司法傅統相符 

合G

一五六. 委員會中若干代表反對此項提案而認 

爲對於刑事法院的制決不宜允許法官宣告個別意 

見。宣告個別意見的結果， 將以法官個人責任代替 

必要的法]%集體實任^ 以政損害判決的力量，而且 

有破壞法院的團結和鼓働各法官互相對敵的可能； 

發表個別意見可能將使法院科刑所必要的過半更難



獲得，就刑事管轄而言，更，有此稀情形，因爲掛 

醉刑之輕重問題可能引起數種不同的意見。

一五七 . 委員會中多數代表不認爲這些理由是 

具有決定性的。委員會以九票對二票，棄耀:者一，通 

過關於准許宣告個別意見的規定,

一五八. 委員會廣於就重要案件而後表的個別 

意見可能甚長，故決定不在規約內規定應於宣吿制 

決時在法庭內公開宣讀個別意見。

上餅問題 

(規約草案第五十條）

一五九. 委員會中若干代表認爲爲防止司法錯 

誤起見，對法院之判決可提起J:訴一事是很重要的。 

如果最後決定法院僅由少數法官箱成的話，此項考 

慮尤其重要其他代表則認爲上謝一事有損法院制 

決的力量和威信這個問題的解決多少須視委員會 

對於可否說置分庭…事作何決定。委員會旣a 決定 

規約內不應规定體立分庭，應否准許對分庭之制決 

上謝於全庭一間題就不會發生。所以唯一的間題是 

上餅可否向法院以外之機關爲之。委員會以十襄對 

零，素權者三，譲決上餅不得向本法院以外之機關 

爲之.

再受審制 

(規約草案第五十一條）

一六 0 . 有一個提案提譲法院的制決在 B 接受 

法院管轄的國家內應有法文法律名詞中稱爲 "旣決 

案件之力量 " （l’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ée)。世界各 

國所公認的一個原則一一美國法律上稱爲 "雙重危 

險 " （double jeo p ard y )—— 是 ：一人不得因同— 罪 

行而受兩次審制，委員會中各代表公意認爲對於受 

國際刑事法院審制之人亦應確立此項原則 C 各代表 

認爲尤其是業經國際刑事法院宣吿無罪之人不得因 

其被控而獲開释之罪在國家法院中再受審制 j 這是 

司法的基本裏件，但是擬訂此原 以 適 合 一 切可 能  

的案件時曾遇到若干困難。舉例言之，截控犯危害 

棟族罪之被告如經國際刑事法院以構成犯罪之主觀 

要素—— 卽意圖消減某一國族、民族、種族或宗教團 

體一 未經證實爲理由而宣告無罪時，國家法院仍 

可根據同樣事實 ） 以殺人罪一一就是無該項生觀要 

素之罪一一爲控告事由^審制該被吿C 在另一力面， 

因構成危害棟族罪之客觀要素，卽殺人，未經證實而 

經宣告無罪之，被吿，以後不得在國家法院中因被控 

犯殺人罪而再受審制 ^ 因爲構成殺人罪的客觀要素

也同棟是殺人所以同罪不得受兩次審制一間題須  

就個別案件、根據法院之制決而爲决定。委員會顯 

及這些考慮 ^ 以七票對零，棄權者五，通過下述規 

定：經國際刑事法院於審制後宣吿無罪或制罪之人 

不得就同一罪行，在授權法院管轄該罪之國家之任 

何法院中再受審制。委員會深知此項 I I 統的規定於 

適用時或將引起疑慮及爭譲如果一個被吿以後再  

被控於某一國家法院，則其被控之罪是杏與該被吿  

前經國際刑事法院宣制有罪或無罪之罪相同一間  

題 ，應由該國家之法院決定之 P

刑之執行 

(規約草案第五十二條）

一 六 一 . 刑之執行問題業經公認爲行使國際刑 

事管轄的重要問題，委員會曾考慮此間題的幾個可 

能解决力法，有一個提案是：法院規約應規定規約 

當事國有執行法院所制之刑的義務。 此項:提案經委 

員會根據與反對在規約內實成各國執行拘暴相同的 

理由，以五票對三票，棄權者七，予以否決。

一 六二 . 另一提案提講刑之執行的義務應由 a  

飾結特別公約承擔此項義務的國家負之。 此項公約 

可能就是授權法院管轄的公約 ; 但是主裏之點是:此 

項公約應該是法院規約制定以後所訂的另一文書。 

如果各國沒有綠訂條約接受此項義務時，法院可請 

聯合國秘書長採取必要辨法。 書長或許無法可爲  

刑之執行 , 所以他必須和 - 個國 家 商 訂 這 種 辦 法 。 

那時或須考慮各類國家：與審制案件直接有關的國 

家、法院所在地的國家、或任何第三國。 書長應與 

其認爲合宜的任何國家自由商訂辦法。

一 六三 . 此項提案以四塞對二票通過，棄權者

五。

複核制決 

(規約草案第五十三條）

，，六 四 . 委真會若干代表認爲卽使不准上餅， 

但如發現新事實而此項事實在審制時爲當事人及法 

院所不知者，法院對該案件卽可予以覆核。這是維 

護公平的一個基本裏件。但是其他代表深恐這種可 

能性將因政治上的理由而被利用。提交法院的案件 

中，多數县以政洽間題有關的；審制县以某棟情勢 

爲背景，而這稍情勢可能随時有迅速的變遷。所以 

利用 a 核的可能性也許不是爲維譲公平而县爲了他 

« 利翁，這是頗可憂慮的。但委員會以七票對三票， 

棄權者一 , 譲決在规約內列入規定覆核制決的條文。



宽赦

(規約草案第五十四條）

一 六五 .有一 個提案提講規定赦免或假释的可 

能性。各代表都認爲假釋是大多數國家中所公認的 

原則 ; 該提案遂以八票對零通過 7 棄權者三 C 本條 

規定由規約當事國設立寬赦委員會。若千代表認爲  

宜由聯合國大會選舉該委員會委員。但大多數代表 

瘦於本类員會前此所通過關於選舉法官、檢察官及 

偵察機關組成人員的決議，認爲爲求…致起見不可 

使大會對於寬赦委員會委員的選舉有所影響。但是 

委員會中有一棟諫解 j 就是如果最後不以公約而以 

大會決議案設立法院的話，這個問題便應再予審  

譲 C

第七章 

最後規定

一六六 . 委員會會收到闕於批准、生效、修正、 

廢止等最後規定的草案。此項草案並規定一原則，卽 

未經一鬼數目之國家於规約生效後 j 授權法院管轄 

以前 J 不得選舉法院之法官。

一六七 . 但是委員會認爲提出劇於這些問題的 

提案不是委員會執行其受大會託付的任務所必要

的。就在聯合國主持下鋪結的公約而言j 國際公約 

(規約亦將爲一項國際公約)中向來沿用的許多最後 

條款，大部汾是割一的。所以這些規定可於後詳 

細i f 訂規約時列入,

特別法庭 

(规約草案第五十五條）

一六八 . 但是委賛會以六票對四票，秦權者一^ 
譲决增設一條款，藉以確定規約不得妨礙各國互訂 

協定設•立特別法庭的權利若干代表認爲在規約中 

規•定此項原则县多餘的，因爲主權國家德有訂立特 

禅協定的權利，但是其他代表爲了避免對規約與特 

種墙定閩的關係的了解發生任何疑慮起見這也許是 

有好處的，规約對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旣a 規定許 

多限制，故亦應明白规定道些限制不可適用於各國 

依據普通國摩法原則有權以共同行動審制某種罪犯 

的案件。此項規定尤其適用於受懷赂之害的國家，因 

爲卽使授權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的條條並未具備J 這 

些國家亦有誌立聯合法院審制罪犯的當然權利。

一•六九. 遺有一個理由是：此項規定可表明規 

的規定和細倫堡及東京審制所根據的原則之間沒有 

互相抵觸之處。

第 八 章  

關於信害種族之管轄間題

一七0 . 委H會對於授權國際刑事法院管轄危 

害植族罪的可能性特別加以審議。J 文第六十一段 

a 經說過，委眞會沒有時閩可草擬關於這個間題的 

具體提案委員會以五票對一•票，棄權者五，議決

深盼於制ÎT設立國摩刑事法院之文書時，應同時擬 

訂授權該法院營轄危害# 族罪之議定書（參閱本報 

吿書附件二断轉栽之決議案案文)。



附 件

附件一 . 國際刑事法院親豹草案7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法院之宗旨

获設立國際刑事法院審制被控犯本趣約當事國 

間之公約或特別協定所規定之國際法上罪行之人.

第二條 

法院適用之法律

法院應適用國際法，包括國際刑法在內,並於適 

當時適用國內法。

第三條 

法院爲常設機關

法院應爲常設機關。法院應於其受理之事件有 

需審議時始行辦公。

法院之翻織 

第pq條 

法官之資格

法院以獨立法官若干人組織之，此項法官應不 

論國籍，就品格高尙並在各本國具有最高司法職位 

之任命資格或公認爲國際法，尤其K 際荆法之法學 

家中選舉之。

第五條 

法官之人數

法院以法官九人雜織之C 

第六條 

法官之國籍

一.法官得自錄籍任何國家或無國籍之候選人 

中選舉之。

二.法官中不得有二人爲同一國家之國民就 

充任法院法官商言，一•人而可視爲一個以上國家之 

國民者，應認爲屬於其潘常行使公民及政治權利之 

國家之國民C

第七條 

候選人之提名

一 . 法院應自本規約當事國所提出之候選人名 

單內選舉之。

二 .每 一 國 家 所 提 候 選 人 之 人 數 不 得 超 過 四

人。

第八條 

邀請提名

… . 每次選舉之日期應由聯合瞬秘書長定之。

二 .秘 書 長 至遲應於選舉日期三個月前 ^ 用書 

面邀請本規約之當事國，於一定期閩內，提出能接 

受法官職務之合格人員。

第九條 

候選人名單

聯合國秘書長應依字母次序，編就所有候選人 

之名單。 秘書長應將此項名單提交本規乾售事陵。

第十條

法院之代表性

選舉人應注意務使法官全體在可能範圍內代表 

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 C

第十一條

法官之選舉

一 . 法官應在本规約當事國之代表會譲中，以 

出鹿及森加表決之代表之絕對多數選舉之聯合國  

秘書長應於正式通知海一當事國後，召集此項會鶴。

二 .加同一國家之國民得足敷之選舉票者不止 

一人時，其得最大多數票者 j 應認爲當選，如襄數 

相等時，其年事較高或最高者應認爲當選。

第十二條 

任期

一 . 法信任期九年，並得連選；但第一次選舉 

選出之法宵中 J 三人任期應爲三年，另三人爲六年。

各條文之標題僅爲使於參考及識別而列入，不應視爲解 

釋之耍素。



二 . 初期法官，任期孰爲三年孰爲六年，應於 

第一次選舉完畢後立由聯合國秘書長以抽靈方式決 

定之。

三.每一法官在其後任接替前應繼續執行其職 

W , 雖經接替，仍應結束其a 開始辦理之養件。

四 . 法官辭職時，應將辭職書致送法院院長轉 

送膊書長轉送後，該法官之一鹿卽行出缺。

第十三條

鄭重宣言

法官於就職前應在公開法庭鄰重宣言本人必當 

兼公竭誠執行職務C

第十四條 

特權及豁免

每一法官於執行法院職務時應享受外交特權及 

路免。

第十五條 

法官之職務

法官於法院辦公斯間不得擔任妨礙其司法 

職移之任何職業。法官亦不得擔任與法官職務不相 

適合之任何職業。

二 . 關於此點，如有疑義，應由法院裁決之e

第十六條 

法官參與案件資格之取消

一 . 法官不論曾以何棟資格加一案件者，不 

得惠與該案之訳豁。

二 . 關於此點，如有疑義，應由法院決定之。

第十七條 

法窗之遞避

一 . 法官如因特別原由認爲本人不應參與某案 

之餅訟時J 應通知院長。

二.任何詳訟當事人得聲請某一法官不應參與 

該案之新訟」此項聲請應向院長爲之。

三 . 院長本人或於接播上述凝請後，如認某法 

宫不應參與某案時，應以此涯知該法官。

四 . 遇有院長與法官激此間題意見不同時，應 

由法院決定之。

第十八條

法官之免職

一 . 法官除由其錄法官一致認爲不復適合其繼 

續任職之必要條件外，不得免職。

二 .此項全體一致意見應由書記官長正式攝知 

聯合國膊 . 長。

三 . 此項通知，一經送達線書長，該法宫之一  

康卽行出缺。

第十九條

出缺

一 . 如遇出缺 ^ 應照第一次選舉時所定之力法 

補選之 ^ 但聯合國雜書長應於法货出缺後一個月內 

發出第八條規定之邀請。

二 . 法官被選以接替任期朱满之法官者，應任 

職至 i其前任法官任期屆滿時爲止。

窗二十條

職 S

一 . 法院應選舉院長及副院長，其任期各三年， 

並得速選。

二 ，法院應委派書記官長，並應酌量任用其他 

必要之職鼻 C

窜二十一條

所在地

法院應常川誌在，••，••。但法院如認爲合官時，得 

在他處開庭行使職務。

第二十二條

酬金

法院辦公時 > 其參與法官每人應領旅費及每曰 

津貼C 各法官應領常年酬金。

第二十三條

經養

本規約當事國應設立並保持專款依當事國所制 

定之條例收集並管理之。法院、偵 査 機 關 、檢察官處 

及宽赦委貴會之維持養及辦公費，包括第三十八條 

第 二 項 ( c ) 款所想定之被告辯譲律師之報酬及費用 

在內，應自此項瑪款内支付之。

第二十 0 條

法院之规則

一 . 法 院 應 訂 立 規 以 執 行 職 務 尤 應 訂 定 關  

於程序之想則以及法院認爲必裏之關於 I I 集證據之 

一  M 则。



二 .此項規則及其修正案應立卽公佈並不得改 

訂 J 以致影響尙在辦理中之詳訟。

第三章

法院之管轄

第二十五條

激人之管轄

法院僅有權裁制自然人 j 包括會任國家元首或 

政府官員之人。

第二十六條

授權管轄

本規約當事國得以公約，或闕於某一案件之特 

別協定或單獨聲明，授權法院管轄。

第二十七條

管轄之承認

無論何人，井經其錄籍國及據稱犯罪行爲係在 

其境內發生之國家授權法院管轄，不得受法院審  

制。

第二十八條 

聯合國核准法院管轄權

授權法院管轄須輕聯 ê ■國大會核准。

第二十九條 

何者得向法院提起餅譲

得向法院提起餅訟者限於：

( a ) 聯合國大會

( b )經聯合國大會核准之任何國家間艇織，或

(c)已授權法院管轄此項斬訟所涉罪行之本規 

約當事國。

第三十條 

對管轄之異譲

一 . 對法院之管轄得提出異譲者不限於任何訴 

訟之當事人；第二十七條所稱爲此目的參加訴訟之 

任何國家亦得爲之。

二 ，此項異講如係審制程序開始前提出者 - 應 

由法院於開始審制前審譲之。

三 . 此項異譲如係審制薛序開始後提出者，應 

由法院於其認爲適當之時閩審譲之。

第三十一條

各國之读助

一 . 法院得請求各國當局盛助法院執行載務。

二 .  一國有供給此項協助之義務 ^但以依照該 

國在任何公約或其他文書中業 e *接受此項義務者篇

限。

第三十二條 

刑罰

法院對制定有罪之被吿應酌科刑罰，但不得違 

反授權法院管轄之文書所規定之任何限制。

第四章 

偵査機關及檢察官 

第三十三條 

偵査機闕

一 . 鼓在聯合國範圍內設立一偵査機開，由九 

人組織之，其選舉之力法、時閩、條件以及應具備之 

資格與法官同。

二 . 該機關之職務爲調 « 原吿爲證明其按斬事 

由而提出之證據。

三 .原吿應指定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代理人向該 

機關提出證據。

四 .該機關如認爲此項證據足以籍實控訴事由 

時應向法院及原吿提出 Ï E 式核定書。

五 . 該機關於發出此項核定書以前，應予被告 

以陳述意見及提出證據之適當機會。

六 . 該機關應自行訂立其程序規則。

第三十四條 

檢察官

本規約當事國應於第十一條所規定之會議 

中，依照該條所規定之方法，選舉十人圃，其載務 

爲每遇偵査機關送發交忖審制之核定書時 J 卽行選 

出檢察官一人 j 該 檢 察 官 應 具 有 與 法 官 相 同 之 資  

格。

二 . 檢察官應根據偵查機闕核定之事實，向法 

庭提出起就書，對被告提起公新，並負責辦理公斬 

事宜。

第五章 

程序 

第三十五條 

起蔣書

一 . 起訴書應簡敍構成每項所糖罪行之事資並 

栽明被告所犯何法。

二 . 法院得准許勤起餅書加以修疋。 ，



第三十六條 

起詳書之通知

一 . 法院應將起訳書道知被吿、被告之綠籍國、 

及據稱犯罪行爲係在其境內發生之國家。

二 . 法院如非確悉起訴書或其修正本業 B 送達 

被告旦被吿 a 有充分時間，備答辯時 j 不得逕行審 

制C

第三十七條

不用陪審員

審制應不用陪審員。

第三十八條

被吿之權利

… . 被吿於未經證明爲有罪前應假定爲無罪，

二 . 被吿應受公平審制尤應享有下列權利：

(a )在訳訟各階段中到場之權；

( b ) 自行辯護或由其本人選揮津師代爲辯譲 j 及 

在辉訟各階段中由其律飾到場之權；

(C )如經法院體爲被吿在經濟上確無能力聘請 

律師時，將其辯護所需 # 用自第二十三條所稱專款 

內支付之權；

(d)請求將蔣謎經週情形及一切書證譯成其本 

國語文之權；

(e)親自或由其律師詰間任何箫人及査閱審制 

期間所提出之任何文件或其他證據之權；

( f )提出爲其本人辯譲之口述及其他證據之權；

(g)受法院協助禅得閱覽法院認爲與法院所處 

理間題有関之文件之權。

三 * 被告有向法院提出陳述之權，但不得被追 

參言 > 其拒絕後言不得據爲決定其犯罪是否成立因 

素 。被吿自願養言時，卽須受法院凯問及受律師詰 

間 ）

第三十九條 

公開審凯

一.除有特殊情形經法院認爲公開審訊有礙司 

法之執行者外，法院之審訊應公開行之。

二 . 法院之評議應秘密爲之，並不得發表。

第四十條 

拘襄

法院《於其 有 權 管 轄 之 罪 行 應 有 制 後 拘 票 之

權。

第四十一條 

截吿之暫時自由

法院應決定在審制期間應否拘禁截吿，抑應暫 

予自由，並應決定暫許自由之條件。

第四十二條

法院之權力

法院應有爲正常進行審制所必要之權力包括 

命證人出庭，命♦提出文件及其他證據資料，裁定 

不審譲與案件無關之間题、諧據及陳述j 以及維持 

審制時之秩序等權力。

第®十三條 

不受理

法院於訴訟之任何階段中，如認爲當時不能對 

該案爲公平之審制得諭知不受理。法院諭知不受理 

時應群放被吿，並得宣吿其無罪。

第四十四條

起餅之撤回

起訳非經法院核淮，不得撤回，法院如准予撤 

回起餅時應释放被吿，並得宣吿其無罪。

第四十五條 

法定人敷

法院以法官七人之參與爲法定人數。

第四十六條 

必要多數

法院之終局制決及科刑應以參與審制法官 

之過半數爲之3

二.法院之其他裁制進用前項規定^ 但如投票 

數相等時，應由首席法官投決定票。

第四十七條 

制決書之內容及簽名

一. 制决書應就每一被吿敍明理由。

二 . 制决書應載明參與裁制之法官姓名> 並應 

由院長及》記官長簽名。

第四十八條 

個別意見

法院之制決書如不能代表法官全體一致之意見 

時，任何法官得努行宣吿其個別意見。



第四十九條 

制決之宣吿  

制決應在法庭內公開宣讀。

第五十條 

無上蔣

法院之制決係屬確定 - 不得上訴。

第五十一條 

再受審制

前經法院於審制後宣吿無罪或剑罪之人 j 不得 

因同一罪行 J 在授權法院管轄該罪之國家之任何法 

院中 j 再受審制。

第五十二條 

刑之執行

刑之執行應依照關於此事之公約規定爲之。無 

公約時 ^ 其執行辦法得經法院之申請，由聯合國赫 

書長與任何國家訂定之。

第五十三條

覆核制決

一.被告經法院制定有罪者得向法院聲請覆核 

制決。

二 .法 院 對 於 覆 核 之 稼 請 除 蕭 爲 有 下 列 情 形  

外 ，不得予以接受：

( a ) 發现具有決定性之事實 ; if i
(b) 此項事實在制決宣告時爲法院及糖請人所 

不知者。

三 ，覆核荐序之開始應由法院下以裁決，栽明 

新事實之存在，並承認此項新事實具有使本案應予 

覆核之性廣。

第六，

寬赦 

第五十因條 

寬赦委員會

一 .本規約當事國應說置五人寛赦委員會。

二 ，該委員會對法院所宣告之刑有赦免及假釋 

之權，並有緩刑、减刑及爲其他變更之權。

三 . 該委員會應自行 IT 立其程序規則。

第七章 

最後規定 

第五十五條 

特別法底

本規約不得妨礙兩個或兩個以上栽約當事國共 

同說立特別法庭，以審制犯各該國家依據國際法之 

一般原则有權管轄之罪者之權利。

附件二 

决 議

國際刑事管轄間題委員會，

襄於危害種族罪 一國際法上之罪行 —— 業經 

防止及想治危害種族罪公約明定其意義，

襄於此項公約業經二十八個國家予以批准 J

襄於依據大會決譲案二六 0  B ( 三 ）之國際法委 

H 會任務規定及依據大會决譲案四八九 (五 ）之本委 

賛會任務規定中，均特別提及危害肆族罪，

深盼於制訂敦立國際刑事法院之文書時，同時 

擬訂授權該法院管轄危害植族罪之譲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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